
关于同意江西红板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
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续期备案的通

江西省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知

井冈山经开区、 各县 (市、 区)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：

各备案企业要按照“谁评价、 谁发证、谁 负责”的原则，加

强内控体系建设， 完善管理制度，积极做好本企业员工职业技能

等级认定工作，并承担主体责任。在认定工作过程中要认真总结

经验， 进 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，完善过程管理， 实现全程留痕，

做到可迫溯、可查询，主动接受各级人社部门监管。各地就业创

业服务中心要做好质量督导和服务工作，及 时将职业技能等级

根据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行企

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的通知》 (赣人社办字[2020]14号 )、

《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技能人才自

主评价工作的通知》 (赣人社字 [2021] 321号) 、 《江西省人

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<江西省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管

理办法>的通知》 (赣人社规〔2022〕 7号) 文件要求， 经单位

申报、材料审核、 现场评估、 社会公示等流程， 同意江西红板科

技股份有限公司等7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机构续期备案，有效期

3年 (自2024年 12月至2027年 11月),机 构备案职业(工种

)、等级范围附后。

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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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相关信息收集， 经公示无异议的， 由属地就业创业服务中心

于10个工作日内将认定结果及拟颁发证书信息报市就业创业服

务中心职业技能鉴定提升科。

附件：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范围

吉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4年 12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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